附件2

支持设计成果产业化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内容
（一）支持对象
1.集中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整体设计服务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工业设计领域的龙头、骨干企业或实力较强的机构。

2.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展大型设计产业对接活动的设计机构、院校、协会等。
（二）支持方向
聚焦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围绕《工业设计赋能广东行动方案（2022-2025年）》提出的设计成果产业化任务，支持省内优势传统产业、战略性产业集群的链主企业、工业设计领域的龙头、骨干企业或实力较强的机构等为我省制造业企业提供品牌、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整体设计服务，支持省内设计机构、院校、协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举办大型设计产业对接活动，加快推动设计成果产业化落地，助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二、入库要求
（一）项目于2020年1月1日以后开始实施，已完成并取得显著成效或有具体的实施方案，通过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的审核评价，项目实施地需在广东省境内。

（二）项目实施主体应为省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机构、院校、协会等。

（三）项目承担单位财务状况良好，项目资金投入合理，经济效益良好，近3年在专项审计、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的违法违规情况。且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质量事故，信用状况良好，无严重失信行为。

（四）产业对接相关活动未获得过省财政资金支持。

    三、奖励方式及标准
（一）省财政资金采取事后奖补方式，通过推广整体设计服务及举办大型设计产业对接活动，加快推动设计成果产业化落地，助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二）设计服务项目按照不超过服务合同签约费用的30%奖补，支持5家左右企业、机构集中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整体设计服务，每家企业（机构）支持不低于100万元，不超过200万元。
（三）产业对接项目省财政资金奖补比例按照不超过项目活动费用的50%奖补，支持3场左右的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大型产业对接活动，每场活动支持不低于50万元，不超过300万元。

　  四、有关要求
（一）设计服务项目各地报送项目库数量不超过3个，产业对接项目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各地报送项目库数量不超过2个。
（二）设计服务项目实施奖补时须提供集中与制造业企业签订的整体设计服务合同及发票，单个服务合同费用不低于20万元（不含税，下同），不超过200万元，项目单位拥有设计类（实用新型、发明等）专利不低于30项。

（三）对接活动项目实施奖补时须提供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开展工业设计大型产业对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洽谈会、对接活动、展览、论坛等方式）的有关情况及活动费用的发票，参加企业数量不低于100家，落实对接项目不低于10个（以签署合作意向书为准）。
